
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会费管理办法 

(FSX02-2023)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会费收取和使用管理，提高为会员服务

水平，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

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民发〔2014〕166 号）、《国家发

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

会收费管理的意见》（发改经体〔2017〕1999 号）和《中国

纺织勘察设计协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自愿申请加入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的会员

单位，必须遵守本办法，按标准交纳每年的年度会费。 

第三条 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在收到年度会费后，应

为会员单位开具财政部印（监）制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统

一票据，并为会员单位提供有效服务。 

 

第二章 会员服务及会费标准 

 

第四条 凡加入协会并按期交纳会费的会员单位均享受

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提供的会员服务，协会为会员单位提

供服务清单如下： 

1．行业宣传：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常年接收会员单

位及会员单位的投稿，在协会网站或微信群中免费刊登。协

会宣传部门将免费采编、刊发会员单位的信息，具有特别价



值的信息将转发至中国纺联及有关同业协会。 

2.学习与交流服务：参加协会举办的各类培训班、会议、

论坛及国际间经济技术及管理合作等各种交流活动时，会员

单位成员享有优先权（包括活动咨询的优先获取和活动优先

参与权）和优惠价格数。 

3. 咨询服务：会员单位享受协会提供的行业政策、行

业形势分析的法律法规等咨询服务；提供工程项目咨询论证

和可行性评价服务；邀请技术专家为会员单位进行新技术和

新产品的鉴定，并进行新技术推荐服务；为会员单位招投标

需要提供证明材料等咨询服务。 

4.标准编制：协会接受会员单位为主编单位的团体标准

立项申请，在中国纺联有关部门的牵头下，指导主编单位完

成国家、行业及团体标准的编制、审查和发布等工作。 

5.项目评优与推荐：会员可免费参加协会组织的优秀勘

察设计项目的评定工作，在评定的基础上，择优再向政府有

关部门和中国纺联及同业协会推荐评优。 

6.课题研究：协会根据需要从会员单位中挑选代表性单

位和专家人员对参与行业有关的各项研究。 

7.行业调研：收集国内外行业经济技术信息，开展行业

基本情况调研，为行业发展和技术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8.协调关系：协调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宣传职业道德，

推进行业诚信建设，规范行规、行约，维护公平竞争环境，

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9.其他服务：会员可享受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业务范



围内以及理事会所制定的其它服务，利用政府及同业协会等

渠道，为会员争取更多的利益，谋求更多的需求。 

第五条 会员单位根据自身情况可双向选择加入协会的

分支机构，并享受分支机构提供的服务，无需向分支机构交

纳会费。 

第六条 会员单位每年都向协会交纳一份会费，其标准

如下： 

1. 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每年交纳会费 2万元。 

2.理事单位，每年交纳会费 1万元。 

3.会员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0.5 万元。 

 

第三章  会费标准制定与修改 

 

第七条 会费标准制定与修改，应当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应有 2/3 以上会员或会员代表出席，并经出席会员或会员代

表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表决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第四章 会费管理与使用 

 

第八条 会费的主要用途是为会员单位提供第三章所述

的会员服务及向业务主管单位、有关同业协会交纳年度会费

和协会日常办公费用支出。 

第九条 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

律和政策规定对会费进行专项管理，做到勤俭办会，厉行节



约，量入为出，合理使用。 

第十条 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应向会员单位公布会费

收支情况，接受会员代表大会的审查，并按规定进行公示，

自觉接受会员单位的监督。 

 

第五章 会费缴纳 

 

第十一条 会员单位应遵守章程规定，履行交纳会费义

务，应于每年 5～6 月份交纳当年会费。 

第十二条 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财务室在收到会员单

位交纳的会费后，10～15 日内向会员单位寄送会费收据或电

子发票。 

第十三条 按照《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章程》有关规

定，会员单位如两年不交纳会费，将视为自动退会，失去其

会员资格。失去会员资格的单位，若能一次性补齐所欠的会

费，经批准后可以恢复会员资格。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 2023 年 3 月 30 日中国纺织勘察设

计协会第八次会员大会表决通过。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